臺北市第７次童軍大露營蘭姐女童軍專科章考驗標準
	消防：

	一、能說明本地區義消或消防隊的組織，和報告火警的方法。

	二、能說明房屋著火逃出法。

	三、能說明火焰蔓延的防止法。

	四、能說明消防器材構造，及其使用方法。

	五、能於火警時，幫助警察維持秩序，或協助消防隊滅火。

	項目
	方式
	考 驗 標 準

	1、星象
	筆試
	1.能瞭解天體運行之概況

2.能以北極星以外的星座來辨別方位

	
	術科
	1.知道日期時間與月形的變化及月球的位置的關係

2.知道如何辨識恆星及行星

3.能向考驗委員演示如何教授初學者認識星座

4.能辨識四季主要的星座並能找到北極星；四季需認識之星座包括：

  4.1春季：大熊、獅子、春季大曲線、室女、小熊

  4.2夏季：夏季大三角、天蠍、天琴、天鷹、天鵝

  4.3秋季：飛馬、仙后、仙王、北落師門

  4.4冬季：獵戶、冬季大三角、冬季大橢圓

	
	報告
	【1.2項擇一選作即可，第三項必作】

1.天文館參觀報告需包括：參觀日期、主要參觀之主題及內容整理、心得（不少於200字）

2.星象書籍閱讀報告包括：書名、作者、出版社、內容摘要、心得（不少於200字）等內容。

3.閱讀有關近年來對於太空探測的研究成果或最新發展動向資料或文獻，做成報告。

	2、游泳
	筆試
	游泳安全常識

	
	術科
	1.能說明入水前衛生常識

2.示範熱身運動三分鐘

3.能穿著衣服游泳50公尺，並能踩水三分鐘。

4.從跳板表演站立或蹲坐式跳水。

5.以蛙式、仰式、自由式或蝶式任何三種不同姿勢游完100公尺。

6.要用正確的換氣姿式游完全程，中途不可以站起來換氣。
註:獲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或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游泳救生訓練合格證書者，可免試獲章。

	3、攝影
	筆試
	1.知道照相機各部位的名稱、作用，並能操作。

2.單眼相機與雙眼相機之異同處。

3.知道底片之種類、感光度、正片、負片、黑白片、彩色片…等。

4.知道光圈、快門與照片的影像之關係。（如景深等）

5.知道長鏡、廣角鏡與照片取景之關係。

	
	術科
	能夠攝影不同類別作品，主題如下：

1.1室內人像（半身像）
1.2室外人像（全身像）

1.3風景（無人像，但要有主題，如建築、花卉、樹木…等）

	4、繪畫
	筆試
	1.能了解色彩學的大意，如三原色、三原光、冷暖色等。

2.能寫出西畫和國畫的繪法及其特色。

3.能分辨不同的繪畫風格，並認識中外畫家。

	
	術科
	1.攜帶國畫一件（不限山水畫、花卉畫、人物畫、翎毛畫、草蟲畫等），標明原屬團次及姓名，向考驗委員說明繪畫主題及畫法。

2.攜帶西畫一件(不限素描或寫生、裝飾畫、圖案畫、廣告、繪製卡片等)，標明原屬團次及姓名，向考驗委員說明繪畫主題及畫法。

3.依照指定題目即席創作，繪製國畫和西畫各一幅，畫法及材料不限，材料、紙張、顏料、用具須自備。(例:自畫像、人物畫、風景、廣告設計、漫畫等)，並於指定時間內交件。

4.若為一年內縣市級比賽水墨畫、水彩畫、漫畫、素描等相關繪畫比賽前三名，可持獎狀抵免2.項。須現場持獎狀正本查驗，並以報告格式繳交影印本。

	5、溜冰
	術科
	1.能8字形前進、後退。
2.能繞行交通錐。
3.知道溜冰的安全

	
	口試
	1.能說明溜冰鞋的構造及穿著方法。
2..能說明溜冰意外傷害的預防及處理。

	6、自行車
	術科
	1.能騎車快騎與慢騎並能前進與後退。

2.能騎車繞行交通錐。

3.檢修自行車把手、鏈條、坐墊。

4.能載物安全騎車。

	
	筆試
	1.知道一般機踏車交通規則。

2.知道腳踏車的各部位名稱。

	7、水上救生
	術科
	1. 能救起距離岸邊十五公尺外的溺水人。

2. 能解脫溺者的抓握。

3. 能正確施行心肺復甦術(CPR)，至少會兩種人工呼吸法。

4. 能穿著平常衣服下水。

游泳50公尺。

能立游半分鐘。

撈起水底物品一件。

會水中救溺法至少三種。

5. 能用救生繩，從岸邊拋給十公尺外之溺者。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水上救生訓練或獲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救生訓練合格證書者，可免試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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